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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法公约》第１５部分第２８７条与附件７之规定，
对中国片面启动关于南海海洋管辖权争端的强

制仲裁程序。在中国政府声明拒绝接受及参与

这一程序的情况下，仲裁庭在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９日
宣判对此案件的管辖权成立，并在同年１１月完成
实质问题阶段的开庭审理。虽然中国行使第２９８
条赋予的排除权，正当地否定仲裁庭的仲裁权，

但仲裁庭为了扩张自身对主权国家的管辖权，决

定受理这桩实质是领土争端的案件。

应该指出，这是一场菲律宾精心策划的、试

图瓦解中国对于南海的法律主张与该主张的合

法性、特别是九段线的法律战。菲律宾试图努

力证明中国的南海主张系以九段线为界限的权

利主张超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允许的范

围，意在通过挑战中国所主张的南海九段线及

历史性权利主张，试图瓦解中国政府在南海纷

争中的立场和主张。

同时，该仲裁案对于南海声索六国七方中

的台湾一方，以及台湾所实际管辖的太平岛的

地位也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对于台湾在南海争

端中的身份以及太平岛在国际海洋法下的“岛

屿”地位，构成了挑战。因为，菲律宾向仲裁庭

提请裁定的九个岛礁中并未包括太平岛，但为

了反对中国以南沙群岛中的岛屿主张领海、毗

连区、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等权利，其在诉状中

主张整个南沙群岛中包括太平岛在内，没有任

何“岛屿”存在。如果太平岛被判定为“岩礁”，

将进一步限缩台湾当局在南海纷争中的话语权

和地位，也不利于中国对南海的权利主张。目

前尚不清楚蔡英文当局对“南海仲裁案”的真实

态度与政策立场，但从其过往政策主张看，蔡英

文当局对“南海仲裁案”可能的政策动向应该会

坚持以下三点：

其一，应该能坚持太平岛主权属于台湾当

局，是台湾的固有岛屿。１９４６年以来一直由台
湾当局行使管辖权。

其二，应该能坚持台湾当局拥有太平岛周

围２００海里专属经济区的主张。任何国家都不
得侵犯属于台湾的经济权益。

其三，可能强调各方通过遵循联合国和平

协商方式，谈判解决各方在南海地区的纷争。

并会强调台湾也是其中利益相关的一方。

现不能确定蔡英文当局是否会坚持或强调

的政策要点有三个方面：一是蔡英文当局是否

会呼应美方一直所主张的南海“航行自由”问

题。按理，因为是菲律宾所提出的“南海仲裁

案”，不是航行自由的问题，与航行自由无关，毋

庸谈及航行自由问题，但为了对支持菲律宾的

美国有所交代、特别是不给外界感觉蔡英文当

局是与美国唱反调、相对立，不能排除蔡英文当

局也去呼应“航行自由”。二是蔡英文当局是否

再继续大谈特谈过去曾经一直坚持强调的《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如果过于突出强调《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无疑是不利于坚持南海Ｕ型线及
其权利与主张的。三是对南海Ｕ型线到底是坚
持还是放弃？或者是暂且不谈，留待后续？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太平洋非传统安全
合作机制与中国的战略选择”（２０１５ＪＤＺＳ０３）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国是维护南中国海和平稳定的负责任大国


苏　浩（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近年来，南中国海地区形势诡谲多变，海域

内的紧张形势迅速提升，国家间的对抗日益加

剧，海上的摩擦随时可能爆发。

由于一些南海声索国力图在中国崛而未起

之时，试图固化它们所侵占的中国领土，控制中

国所应管辖的南海海域。个别国家甚至在域外

国家的挑唆下不惜违背承诺，将南海问题提交

到国际仲裁庭，致使南海问题更加复杂化。而

美国在确定战略重心转向亚洲之后，其确立的

“战略再平衡”决策试图鼓动南海周边国家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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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而实现其牵制中国发展的战略目的。

美国已由幕后转到前台，从貌似中立转向公开

站台，从背后支持转为直接介入。南海地区一

度风起云涌，紧张动荡，就连其他一些域外大国

也意图介入南海问题，试图浑水摸鱼。日本即

是其中最为嚣张的参与者，它与同中国存在突

出争议的菲律宾和越南以赠送巡逻艇的方式出

手相助，其领导人更是遍访东南亚十国，到处煽

风点火，试图挑动东盟与中国对立。南亚大国

印度也一度将其“东向政策”落实，派来军舰“掺

和”南海事务。南中国海局势因此显得高度紧

张，冲突似乎一触即发。

地处东亚的南中国海区域存在走向“中东

化”的巨大风险。我们知道，中东地区是国际动

荡与混乱的暴风眼，今天这种暴风眼效应对国

际安全的巨大消极影响随着巴黎暴恐袭击的发

生而再次搅乱国际社会。中东乱局有三个最突

出的特点，一是区域内部国家和民族之间存在

着矛盾，没有得到很好的管控，进而导致相互间

的非理性争斗；二是区域外国家和势力利用这

些矛盾，支持中东一些国家，压制和打击另外一

些国家，甚至形成代理人战争；三是域外国家在

形势有利时，以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利益为取向，

直接介入中东事务，成为争端和冲突的一方。

上述三种情形导致中东地区乱上加乱，形势失

控，中东成为当今世界动荡的源头，其结果是不

但中东地区的国家和人民遭受深重的灾难，而

且随着难民潮的涌动和恐怖主义袭击致使地区

内的灾难蔓延到欧洲、亚洲乃至美洲地区。

尽管南中国海局势的性质与中东不同，但

很多现象也有可比之处。第一，南中国海周边

国家间存在着岛屿和海域争端，并发生过一些

摩擦和小的冲突；第二，域外国家为了自身利

益，挑动南海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在背后支持

一方，对抗另一方，激化南海争端方相互间的矛

盾，从而让一方在安全上进一步依靠域外国家；

第三，域外国家在挑拨力度不足时，介入南海问

题，成为地区安全矛盾的直接相关方。与中东

的情况相类似，由于域外势力的介入，南中国海

区域的紧张局势正在日益升级。有的南海域外

势力的真实意图是将南海地区“中东化”，使之

成为一个长期动荡混乱的区域。

其实，南中国海问题由来已久，但一直没有

导致相关国家间关系的紧张，更没有成为中国

同东南亚国家开展区域合作的障碍，甚至在

２００２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ｆＰａｒ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简称
ＤＯＣ）签订后，中国还与越南和菲律宾开展探索
海上合作与共同开发的途径，签订了合作协议。

尽管此后由于联合国需要登记所谓外大陆架主

张，而在南海声索国之间造成一些分歧，但并没

有造成严重问题。然而，自从有的域外国家调

整亚太政策，提出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的“再平

衡战略”以后，南海地区的形势开始发生巨大变

化。① 域外国家开始在背后鼓励和协助一些南

海声索国的声索主张，表现在政策表述上支持，

海洋能力上帮助，国际舆论上声援，并在事实上

开始选边站。美国政策的变化，促使有的南海

争端国家变得自负，行为上开始冒险，甚至要采

取所谓非对称性行动来挑战中国。② 由此，南海

局势开始逐渐动荡不安。

然而，中国是东亚的“地缘重心国”，是地区

和平稳定的支柱。周边国家的躁动难撼动决定

东亚稳定与发展的支柱，域外国家的挑动难改

变南海和平与安宁的大局。中国以其庞大而有

活力的经济为引擎，给南海周边乃至整个东南

亚国家提供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机遇；中国以其

大大增强的海上军事和海洋执法实力，为维护

自身权益和保障南海和平提供了安全保障；中

国以其迅速增强的海洋开发能力，可以使南海

国家寻求到新的共同开发南海资源的合作伙

伴；中国以其雄厚的基础设施建设实力，在扩大

其所控制的岛礁建设而为南海周边国家和国际

社会提供一系列开展非传统海洋安全合作的新

平台。南海一些声索国经过一段时间的较劲，

认识到秉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的中国

５４

①

②

周琪：“美国的南海政策缘何趋于强硬”，《当代世界》，

２０１４年第７期。
ＡｉｌｅｅｎＳ．Ｐ．Ｂａｖｉｅｒａ，“Ｐｏｗｅｒ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ＤａｉｌｙＩｎｑｕｉｒｅｒ，Ｊｕｎｅ２６ｔｈ，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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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它们真正的协调对象，与其隔空挥拳对抗，

寻求相互间实实在在的交流与合作才是理性的

选择。

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出席在东

盟召开的系列峰会及出访一些东盟国家时，以

极大的善意和建设性的态度提出了“中国 －东
盟命运共同体”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理
念，并积极倡导打造“中国 －东盟自贸区升级
版”，扎扎实实推进相互间和平与发展的战略对

接，真正实现双方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

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而在安全上倡议中

国与东盟国家讨论签署《中国 －东盟睦邻友好
条约》，直接开展国防安全对话，并愿意推进同

东盟国家“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建议在地区

内构建一种真正适合东亚国家安全利益的区域

安全构架。同时，在多边国际舞台上，中国不回

避南海问题，公开声明中国是航行自由的维护

者，愿意同直接当事国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端。

中国的善意得到了南海声索国的积极响

应。与中国存在最大争端的越南，通过领导人

的互访，就南中国海问题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两国决定成立海上、陆上、金融三个联合工作

组，尤其是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的成立，发

出了双方愿意通过合作解决难题的积极信号。

双方将签订北部湾口的划界协定，并争取在北

部湾湾口外取得海上共同开发的实质进展，双

方还将磋商研究更大范围海域的共同开发，进

而宣布将在南海开展联合勘探。这向世界表明

中越两国有能力、有智慧来维护南海和平，扩大

两国的共同利益，缩小和管控分歧，这是中越关

系面向未来取得的重要突破。中国还与文莱就

共同开发南海自然资源达成共识，两国间的石

油公司签订了共同开发石油资源的协定。这是

中国首次与南海声索国达成共同开发协议，是

中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倡议的首次实

践。中国还通过提升与马来西亚的战略伙伴关

系，决定在南海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做实了

两国的防务安全合作关系。甚至是仍与中国在

南海问题上直接对立的菲律宾，其公司也在同

中国的石油公司商谈合作勘探石油与天然气的

协议。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当选的菲律宾总统

杜特尔特（ＲｏｄｒｉｇｏＤｕｔｅｒｔｅ）先生，明确表示愿意
与中国就南海问题进行双边沟通与交流。显

然，通过中国与东盟国家积极推进合作与安全

协调，南中国海的局势正从紧张逐步转向缓和。

东盟国家与中国一同倡导以“双轨思路”解决南

海问题，双方均认同应由直接当事方谈判解决

争端的做法。国际社会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公开表态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认同

和支持通过和平谈判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然而，当南海形势正从积极方向转变的时

刻，一些别有用心的域外势力仍在兴风作浪。

一段时间以来，日本领导人在各种双、多边会议

和场合中，试图挑唆东盟国家与中国对立，高调

向南海派出海上军事力量，加强同菲律宾的军

事防务合作，准备向越南提供海上巡逻艇。美

国则更是异常活跃，其派遣军舰跟踪、干扰正在

南海试航的中国航母编队，加强了对中国近海

抵近侦察的频率。更有甚者，其军舰直接进入

中国所控制岛礁的邻近水域，其战略轰炸机飞

越中国控制区域的上空，试图挑战中国的国家

主权。美国高官乃至国家领导人在出访东南亚

期间，一方面歪曲事实，指桑骂槐，指责中国在

南海正当维护国家权益的行为；一方面又加强

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军事关系，鼓动一些国家与

中国对抗。到底是谁在搅乱南海和平稳定的局

势？事实已经一目了然。

显然，南海地区的局势被搅得动荡不宁，域

外势力的干预和直接介入是最重要的原因。中

东局势由于域外势力的长期介入，已经让当地

人民和周边国家受尽了苦难，我们需要吸取中

东问题的教训。南海域内国家需要谨慎处理相

互间的矛盾，域外国家则要真正负起为促进地

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的责任，让逐步升温

的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得以降温，以便使争端当事

国能够理性地处理事关自身利益的南海问题，防

止南海问题的“中东化”，不让域外国家渔利。

应对今天的南海局势，我们不应该忘记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由于域
外国家金融投机者的介入，才让东南亚的一些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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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几乎在一夜之间遭受了巨大的金融冲

击，东亚经济几乎到了将要崩溃的边缘。所幸，

由于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承担了巨大损失，

最终防止了东亚金融秩序的“滑铁卢”。

历史与现实往往有惊人相似之处。今天南

中国海局势的紧张也与域外国家试图从中操纵

渔利有关。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正在努力采取与

东亚金融危机相类似的行动，克制自身行为，甚

至在自身地位受到损害的情况下仍为维持南海

的和平稳定做出巨大的努力。一个明显的事实

是，中国作为南海问题的受害者，有充足的历史

和法律依据证明其所主张的南中国海权益，过去

四十多年来，中国所享有的权益事实上受到了巨

大的侵害，然而日益强大的中国并没有去夺回它

所失去的权益，而是非常克制自身的行为。此

外，中国为了改善自己所控制的南海岛礁上人员

的生活条件进行的一些建设，不仅没有影响到其

他国家实控的岛礁，而且其未来还可能为维护海

洋的航行自由和海上灾难救助，提供广大国家都

能够受益的公共产品。然而，中国负责任和克制

的行为却不断受到域外势力的无端指责。

挑动争端的逆流难阻和平发展的潮流。作

为秉持和平发展的负责任大国，只要中国保持

战略定力，以积极的姿态同东盟国家构建“命运

共同体”，发扬自古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海

上丝绸之路”互利合作的优良传统，南中国海这

片东亚国家和国际社会共享的海洋便一定能够

保持和平与安宁。

南海问题中十个不容改变的基本事实

王灵桂（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

２０１６年７月６日，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先生
在美国的智库对话会上说，“近一段时间来，本

来一向比较平静的南海变得不平静了，南海热

起来了，甚至到了很不寻常的地步。引起国际

社会广泛关注。真相究竟如何？我注意到，大

多数关于南海问题的报道和评论仅从特定角度

截取一个静态片段。未能展示南海问题的全

貌。我想，研究一个国际热点问题，需要实事求

是，充分考虑有关国际背景、厘清来龙去脉，并

关注有关当事方往来互动，这样才能看到全貌，

弄清是非，得出正确结论”。戴秉国先生说这段

话时，正值国际仲裁法庭就南海问题公布仲裁

结果前夕。对仲裁结果，中国政府已经公布了

“四不”原则，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将一以贯之

地应对，同时仲裁结果不可能也无法改变如下

一些基本事实。

第一个基本事实：国际社会对中国主权的

普遍认可。

中国和许多西方国家史料都可以佐证，中

国人民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经营南海诸岛，中

国政府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行

使主权管辖。《开罗宣言》规定，“三国之宗旨在

剥夺日本自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
在太平洋所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

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

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波茨坦公告》规定：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且日本之主权

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

定其他小岛之内。”１９４６年１２月，中华民国政
府派军舰巡视南沙群岛主要岛礁，鸣炮立碑，重

申主权，并驻军太平岛；１９４７年，民国政府重新
命名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全部岛礁沙

滩名称共１５９个，公布南海诸岛位置图，用十一
段线标注了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域范

围。对此，美国政府予以认可，并在美国出版的

地图和书籍中予以确认，１９６１年版的《哥伦比亚
利平科特世界地名辞典》、１９６３年版的《威尔德
麦克各国百科全书》、１９７１年版的《世界各国区
划百科全书》等，都承认中国在南海诸岛的主

权。１９５２年，美国主导日本和台湾当局签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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